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wq@126.com│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张旭│２０22年 11月 14日·星期一

新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有哪些亮点？

近日， 读者沈萍萍向本报反
映说 ， 因在工作中接触大量粉
尘， 她出现身体不适后曾进行职
业病诊断 。 由于对诊断结论不
服， 她又向市职业病鉴定机构申
请了鉴定 ， 最终被评定为尘肺
病。 当她据此向相关部门申请工
伤待遇时却遭到拒绝， 理由是她
虽然患尘肺病这一职业病， 但并
不等于构成工伤， 还必须申请工
伤认定。

她想知道： 该说法对吗？

法律分析
对方的说法是正确的， 沈萍

萍的确还应当申请工伤认定。
职业病诊断鉴定与工伤认定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前者是
指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
时， 在接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之
日起30日内， 向做出诊断的医疗
卫生机构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卫生
行政部门申请鉴定； 后者是指劳
动行政部门依据法律的授权对职
工因事故伤害 （或者患职业病）
是否属于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给予
定性的行政确认行为。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七条

规定：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
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 所在单位应当自
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 向
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 遇有特殊情况，
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 申
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
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的， 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 工
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
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
年内， 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
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
出工伤认定申请。 按照本条第一
款规定应当由省级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进行工伤认定的事项， 根据
属地原则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设
区的市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办
理。 用人单位未在本条第一款规
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
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单
位负担。” 据此， 沈萍萍想要获
取工伤待遇， 必须以工伤认定作
为前提， 不得以职业病鉴定取代
工伤认定。 廖春梅 法官

职业病鉴定≠工伤认定
工伤待遇需以工伤认定为前提

亮点1
完善预防和处置性骚扰

制度机制

性骚扰在当代已成为社会公
害。 在我国， 性骚扰作为法律术
语最早出现在2005年修订的 《妇
女权益保障法》 中， 但该法只是
规定 “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受 害 妇 女 有 权 向 单 位 和 有 关
机关投诉”， 并未明确性骚扰的
含义、 单位具体义务以及行为人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2012年颁布
的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规定： “在劳动场所， 用人单位
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
扰。” 2021年起实施的 《民法典》
第1010条规定 ： “违背他人意
愿， 以言语、 文字、 图像、 肢体
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
的， 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
承担民事责任。 机关、 企业、 学
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 、
受理投诉、 调查处置等措施， 防
止和制止利用职权、 从属关系等
实施性骚扰。” 从而明确了单位
负有预防和处置性骚扰的法定义
务。

但是， 受害人可以通过哪些
途径来维权？ 何为合理的预防处
置 措 施 ？ 如 果 单 位 未 采 取 合
理 措 施应否承担责任 ？ 之前的
法律法规未予明确。 为此， 新法
进一步完善了预防和处置性骚
扰制度机制， 而且对性骚扰的
规制成为增加最多的内容之一，
这无疑有助于减少职场性骚扰发
生。

一是进一步明确了受害人的
维权路径。 新法第23条规定， 受
害妇女可以向有关单位和国家机

关投诉。 接到投诉的有关单位和
国家机关应当及时处理， 并书面
告知处理结果。 受害妇女可以向
公安机关报案， 也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 依法请求行为
人承担民事责任。

二是对合理的预防处置措施
作了列举。 新法第25条规定， 即
用人单位应当采取下列措施预防
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 ： （1）
制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 ；
（2） 明确负责机构或者人员 ；
（3） 开展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教
育培训活动； （4） 采取必要的
安全保卫措施； （5） 设置投诉
电话、 信箱等， 畅通投诉渠道；
（6） 建立和完善调查处置程序，
及时处置纠纷并保护当事人隐私
和个人信息； （7） 支持、 协助
受害妇女依法维权， 必要时为受
害妇女提供心理疏导； （8） 其
他合理的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措
施。

三是明确规定了行为人和单
位应承担行政责任。 新法第80条
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 对妇女实
施性骚扰的， 由公安机关给予批
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 并由所
在单位依法给予处分。 学校、 用
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未采取必
要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 造成
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或者社会影响
恶劣的， 由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或者情节
严重的， 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
分。

此外， 未采取合理的预防处
置措施， 造成妇女权益受到侵害
的 ， 单位在承担行政责任的同
时， 还应当向受害人承担相应的
民事责任。

亮点2
消除就业性别歧视， 维

护女性劳动者平等就业权

就业性别歧视， 主要是指用
人单位对女性的不平等对待。 作
为 一 种 与 现 代 文 明 格 格 不 入
的 社 会痼疾 ， 就业性别歧视既
有违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人权，
又踩踏了法律红线。 既影响了劳
动者的公平竞争， 使一部分劳动
者因此失去了很多职业发展的机
会， 又使很多单位自我限制了选
才的视野， 这不仅极大地浪费了
宝贵的人才资源， 也违背了市场
的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 它已远
远不是单位的用人自主权问题
了， 而是已经涉及到社会公正问
题。

我国 《劳动法》 《就业促进
法》 和修订前的 《妇女权益保障
法》 等法律明确规定， 妇女享有
平等就业权利， 任何单位或组织
不得实施就业性别歧视。 但这些
规定过于原则， 在实际执行中效
果并不理想。 为此， 新法进一步
细化相关法律规则， 明确具体措
施， 加大干预力度， 从而补齐了
过往反制就业性别歧视中存在的
短板。

一是明确就业性别歧视的具
体情形。 新法第43条规定， 用人
单位在招录 （聘） 过程中， 除国
家另有规定外， 不得实施下列行
为： （1） 限定为男性或者规定
男性优先； （2） 除个人基本信
息外， 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
求职者的婚育情况； （3） 将妊
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 （4）
将限制结婚、 生育或者婚姻、 生
育状况作为录 （聘 ） 用条件 ；

（ 5） 其 他 以 性 别 为 由 拒 绝 录
（聘） 用妇女或者差别化地提高
对妇女录 （聘） 用标准的行为。
第46条规定， 在晋职、 晋级、 评
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 培训等
方面 ， 应当坚持男女平等的原
则， 不得歧视妇女。

二是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劳
动监察范围， 通过行政手段加大
查处力度。 新法第49条规定， 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将招
聘、 录取、 晋职、 晋级、 评聘专
业技术职称和职务、 培训、 辞退
等过程中的性别歧视行为纳入劳
动保障监察范围。 此举意味着消
除就业性别歧视成为劳动监察部
门的法定职责和义务， 也倒逼用
人单位主动把保障妇女的平等就
业权利作为行动自觉。

三是规定了法律责任。 新法
第83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
第43条规定的， 由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
或者情节严重的， 处1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罚款。

亮点3
完善生育保障制度， 明

确单位对女职工的生育保障
义务

我国对妇女生育的劳动保障
规定 ， 散见于多部法律法规之
中 ， 如 《劳动法 》 《劳动合同
法 》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 《社会保险法》 等。 为了切
实保障女职工的生育权， 也为了
适应新的生育政策， 新法除对生
育保障的内容进行集中规定外，
还作出了一些新规定。

新法第48条第1款规定 ： 用
人单位不得因结婚 、 怀孕 、 产

假、 哺乳等情形， 降低女职工的
工资和福利待遇， 限制女职工晋
职、 晋级、 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
职务， 辞退女职工， 单方解除劳
动 （聘用） 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同时， 在第83条增加规定了用人
单位违反上述规定应承担的法律
责任， 即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或者情
节严重的， 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
下罚款。

另外， 新法第48条第2款规
定： “职工在怀孕以及依法享受
产假期间， 劳动 （聘用） 合同或
者服务协议期满的 ， 劳动 （聘
用） 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期限自动
延续至产假结束。 但是， 用人单
位依法解除、 终止劳动 （聘用）
合同、 服务协议， 或者女职工依
法要求解除、 终止劳动 （聘用）
合同、 服务协议的除外。” 值得
注意的是， 该新规定与 《劳动合
同法》 第45条第4项的规定在表
述方面有所不同 。 《劳动合同
法》 第45条第4项规定， 劳动合
同期满， 女职工在孕期、 产期、
哺乳期的， 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
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 即劳动
合同应当续延至哺乳期满时终
止。 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以后当
女职工产假已满而哺乳期未满，
用人单位即可按劳动合同期满终
止？

其实不然。 《劳动合同法》
与 《妇女权益保障法》 是同级别
的法律， 所以不会产生后法相关
条款取代前法规定而导致前法保
护范围缩限的问题， 也就是说，
《劳动合同法》 第45条第4项的规
定仍然有效， 用人单位必须继续
遵守。

潘家永 律师

编辑同志：
一家公司为建造厂房、 货

场 ， 以180万元的价格向我丈
夫购买了面积为9亩的基本农
田。 近日， 我丈夫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

请问： 这些基本农田是我
家承包经营的土地， 怎么会招
致犯罪呢？

读者： 吴春怡

吴春怡读者：
你丈夫确已构成非法倒卖

土地使用权罪。
一方面， 倒卖土地使用权

同样为法律所禁止。
《土地管理法》 第六十三

条 、 第 七 十 三 条 分 别 规 定 ：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
权不得出让、 转让或者出租用
于非农业建设 。” “买卖或者
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 ，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
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 对违
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
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 限期拆
除在非法转让的土地上新建的
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恢复土地

原状， 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 没收在非法转让的土地
上新建的建设物和其他设施 ，
可以并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
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 第二百二十八条
规定： “以牟利为目的， 违反
土地管理法规， 非法转让、 倒
卖土地使用权 ， 情节严重的 ，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 并处或者单处非法转让 、
倒卖土地使用权价额百分之五
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 情
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非法转
让、 倒卖土地使用权价额百分
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
金。”

上述规定表明， 任何形式
的非法买卖土地， 都为法律所
禁止。 你丈夫为了牟利， 将基
本农田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公
司建房， 无疑也在法律禁止之
列。

另一方面， 你丈夫难逃罪
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规
定： “以牟利为目的， 违反土
地管理法规， 非法转让、 倒卖
土地使用权， 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属于非法转让、 倒卖土
地使用权 ‘情节严重 ’， 依照
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的规定 ，
以非法转让、 倒卖土地使用权
罪定罪处罚 ： （一 ） 非法转
让 、 倒卖基本农田五亩以上
的； （二） 非法转让、 倒卖基
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
的； （三） 非法转让、 倒卖其
他土地二十亩以上的 ； （四 ）
非 法 获 利 五 十 万 元 以 上 的 ；
（五 ） 非法转让 、 倒卖上地接
近上述数量标准并具有其他恶
劣情节的 ， 如曾因非法转让 、
倒卖土地使用权受过行政处罚
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等。”

本案中， 你丈夫售卖基本
农田达9亩， 非法获利180万元，
其 行 为 符 合 该 司 法 解 释 第
（一）、 （四） 项情形， 必须受
到刑事制裁。

颜东岳 法官

虽是自家承包土地， 私下买卖属于犯罪

2022年10月30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
（以下简称 “新法”）。 新法通过细化规则， 明确措施， 完善法律责任， 着力为妇女创造公平的就业创业环
境。 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后， 将在完善妇女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呈现出以下三大亮点。


